
 

 

 

西南交通大学 

关于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管理工作的规定 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》及其暂行实施办法，为进一步使我校博士生学位论文

答辩规范化、程序化，加强博士生的学位论文质量管理，提高博士学位论文质量，特做以下

规定： 

1．博士生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，按培养计划完成课程学习，成绩合格，完成博士学位

论文研究和撰写工作，且经导师审定论文（初稿），同意提交答辩，并已达到在学期间学术

论文发表要求者，可向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申请博士学位论文预审。 

2．博士生从西南交通大学研究生院主页——>下载中心处下载《博士研究生答辩材料》

中的《博士学位论文预审意见书》和《申请博士学位审批表》。由博士生本人认真填写其中

的“申请博士学位人员登记表”，“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申请书”等，并请导师填写“博士

研究生学位论文指导教师学术评议书”后，由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聘请 3—5位相关学科的专

家对博士学位论文（初稿）进行预审，预审小组成员应尽量包括参加过开题报告及中期总结

报告的专家。 

预审时间一般为 1个月左右。预审专家应结合学位论文开题报告、学位论文中期总结报

告及发表论文情况等材料，对学位论文创新性和学术水平以及学位论文的理论研究和实验研

究的立论依据，研究成果、关键性结论等进行审议，做出评价，并详细填写《博士学位论文

预审意见书》。 

3．预审合格的博士生，可在论文修改完善定稿后到校学位办申请学位论文通讯评审。

同时提交《博士学位论文预审意见书》、《申请博士学位审批表》、博士学位论文原件以及发

表的学术论文原件（可含 2份正式录用通知），由校学位办审核。 

4．经校学位办审核符合送审条件的博士学位论文，可从研究生院主页——>下载中心处

下载《博士研究生答辩材料》中的《西南交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专家评阅书》，按要求录入

双面打印 5份，并去校学位办指定地点复印博士学位论文。先只复印 5份论文送审，把博士

生姓名和导师姓名用符号代替，以便按“双盲”要求进行同行专家评阅。其中 2份同行专家评

阅由校学位办组织进行，另外 3份同行专家评阅由院、系指定的答辩秘书，从院、系建立的

博士学位论文评阅专家库里，抽取 8名专家，提供《博士学位论文同行评议建议专家名单》，

报校学位办审批，并由答辩秘书负责组织进行。所有通迅评审结果均直接寄至或密封送达校

学位办。 

5．同行专家评阅时间一般不超过 2个月。博士学位论文评阅实行 1票否决制，同行专

家评阅中只要有专家认为论文没有创新性成果或者创新性不明显，应暂缓安排该论文的答辩。

要求在 3至 6个月内对博士学位论文进行修改，修改完成后再由校学位办对博士学位论文组

织复审。通讯评审全部返回无异议后，通知答辩秘书到校学位办领取答辩材料和办理答辩手

续。 

领取材料清单如下： 

①同行评议意见综述表； 

②论文答辩记录表； 

③卷内目录； 

④备考表； 

⑤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名单； 

⑥档案袋。 

6．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由 5—7人组成，其中至少 2人为外单位专家，大部分委员

为博士生导师，论文指导教师不参加答辩委员会。答辩秘书将答辩委员会名单（由院、系和

导师提名）填好并经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同意盖章后送交校学位办审核，审核通过后再发给聘

书和表决票。 



 

 

 

7．答辩秘书应在答辩前 1周通知答辩委员，并将聘书和博士论文送交答辩委员，以便

答辩委员能有足够时间审阅论文，提出中肯的实质性的意见。答辩前 3天，在校园内醒目处

张贴 2份以上答辩广告。论文答辩程序详见《西南交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程序》。 

8. 答辩委员会应本着“坚持标准，严格要求，保证质量，公正合理”的原则进行答辩工

作。校学位办将组织有关专家对论文答辩进行随机抽查、评估。 

9．答辩完经整理后，答辩秘书将所有答辩材料交学院（系）研究生教务员。博士生本

人从研究生院主页——>下载中心处下载《博士研究生答辩材料》中的《西南交通大学申请

博士学位人员登记表》（双面打印）和《西南交通大学应届毕业博士生登记表》，各打印 2

份交院、系学位评定分委会。分委会授位审核通过后，其中 1份由分委会存档，另 1份由分

委会在上报授位材料时统一报校学位办，以便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授位审查。答辩通过的博士

生需到各院、系研究生教务老师处领取《博士研究生离校通知单》，要求两周内办理离校手

续。其中需要在学位办提交 1本精装学位论文、2本平装学位论文、1本发表论文集和 1张

2寸免冠彩照。另外，还需向各院、系资料室和图书馆（详见图书馆网页）各提交 1本学位

论文。 

10．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后公布拟授予博士学位人员名单，接受异议。至

公布之日起 3个月后无异议者发给博士学位证书。 

 

附：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流程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一、导师审定。博士研究生撰写学位论文（初稿），经导师审定后，申请答辩。 

二、表格填报。博士研究生下载《博士学位论文预审意见书》、《申请博士学位审批表》，

填写其中的“申请博士学位人员登记表”，“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申请书”等，并请导师填

写“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指导教师学术评议书”后交至院、系研究生教务员处。 

三、预审。由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组织专家对博士学位论文（初稿）进行预审。 

四、校学位办审核。预审合格后，由博士研究生提交《博士学位论文预审意见书》、《申

请博士学位审批表》、博士学位论文原件以及发表的学术论文原件（可含 2份正式录用通知）

至校学位办审核。 

五、通讯评审。校学位办审核通过后，博士研究生下载并打印 5份《西南交通大学博士

学位论文专家评阅书》，并按“双盲”要求装订 5 份学位论文，交由校学位办及答辩秘书组织

通讯评审。通讯评审全部返回无异议后，校学位办通知答辩秘书领取答辩材料和办理答辩手

续。 

六、答委审批。校学位办审批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，答辩秘书在答辩前一周将聘书

和学位论文送交答辩委员会成员。 

七、论文答辩。由答辩委员会组织进行。 

八、材料报送。答辩通过后，答辩秘书整理所有答辩材料交至院、系研究生教务员处，

博士研究生按相关要求办理离校手续。 
 


